北京货运需求特征调查

培训教材

（危险货物运输）

二○一六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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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情况介绍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开展北京货运需求特征调查（2016），目的在于全面了解和掌握北京市内的货物运输需求总量和结构特征，为强化城市配送运力需求管理和城市配送车辆通行管理提供数据支持。危险货物运输调查是本次需求特征调查的重要组成内容，调查目的是为了全面了解和北京市危险货物运输的总量和结构性特征，为规范北京市道路货物运输市场秩序，提高北京市危险品货物运输管理水平提供数据支持。
调查对象：北京市具有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资质的企业，具体包括两大类：一是办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且经营范围中包含危险货物运输的企业。二是办理《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许可证》的企业。
调查内容：包含两张调查表和一个调查问卷，《分车次危险货物运输情况调查表》、《月度危险货物货运量调查表》和《危险货物运输调查问卷》。

调查期：《分车次危险货物运输情况调查表》的调查期分两种情况，其中：危险货物运输范围为2类中的民用燃气（液化气、天然气）和3类中的车用燃料（汽油、柴油）的企业调查期为2016年8月1日-7日；其他企业调查期为2016年2016年8月1日-31日。被调查企业可根据自身的危险货物运输范围确定调查期。
《月度危险货物货运量调查表》的调查期为2015年全年及2016年上半年。
填报方式：请登陆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运输管理局网站，在线填报调查表，也可每天实时记录填写保存，待调查期结束后一并上报。
报送时间：调查期结束后一周内完成网上填报（调查期为8月1日-7日的单位于8月14日前完成填报；调查期为8月1日-31日的单位于9月7日前完成填报）。

二、表格讲解

（一）分车次危险货物运输情况调查表

1.填报范围

北京市所有具有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资质的企业均需要填报该表。具体包括两类企业：（1）办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且经营范围中包含危险货物运输的企业。（2）办理《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许可证》的企业。
2.统计口径

（1）北京市内：起点或者终点在北京市内的运输车次需要填写，起点和终点都在北京市外的不需要填写。

（2）机动车运输：货车（栏板、厢式、罐车等）或者客车（金杯、五菱等）发生的运输需要填写，电动三轮车（进货用、快递车）、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人力三轮车等发生的运输不需要填写。

（3）多产业活动单位：在北京市内有多个产业活动单位（分公司、经营地点）的法人单位需要填报北京市内所有的下属单位的货物运输情况，包括各产业活动单位下设部门对外货物运输、产业活动单位内部部门的调拨以及产业活动单位之间的调拨情况。

3.关键词解释

车次：一辆车从某个地点装货，运达目的地后卸货，完成一次运输，称为一个车次。不同车次需要分别填写，一个车次填写一行，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填写。

多点卸货：指一辆车一次运输途中在多个地点卸货，若填表单位作为发货方运出货物时有多点卸货的情况，不同卸货点需要分开填写。

发货（收货）：发货和运出相对应，发货方是指提供货物的单位，也就是运出方；收货和运入相对应，收货方是指接收货物的单位，也就是运入方。

发出（到达）：发出时间是指车辆装货后出发的时间，到达时间是指车辆到达目的的时间。

运输方式：运输方式有三种，一是发货方运输，指发货单位利用自有车辆完成的运输车次；二是指收货方运输，指收货单位利用自有车辆完成的运输车次；三是第三方运输，是指发货方和收货方之外的单位完成的运输车次，比如依托专业的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完成的运输车次。
4.表格填写

（1）表头和表底内容

单位名称、组织机构代码：在线填报系统自动导入。

行业类别：指填表单位所属行业，根据单位从事的主要业务在所列选项中选择填写。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数、持有货运通行证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数：填写单位自有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数，其中持有货运通行证的车辆数是指企业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中办理了货运通行证的车辆数。

（2）表格主体内容

车次序号：调查期内从1开始顺序填写，不需要每天从1开始。

日期：填写车次发生的日期，若发出时间和到达时间不是一天，按照结束的日期填写。比如从山东往北京运货，1号晚上出发，2号早上到北京，日期填“2”。

发货单位所属行业、起点地点、起点环路代码、发出时间：根据发货单位的相关信息填写。
收货单位所属行业、终点地点、终点环路代码、到达时间：根据收货单位的相关信息填写。

运输方式：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发货单位利用自有车辆进行运输的填写“1”；收货单位利用自有车辆进行的运输填写“2”；发货方和收货方之外的单位进行运输，比如依托专业危险货物运输企业的，填写“3”。
车型结构代码、核定载质量：填写运输货物的车辆的信息。“车型结构代码”指运输货物的车辆类型，在以下选项中选择填写：1.栏板，2.厢式，3.封闭，4.集装箱，5.罐车，6.其他。选择其他时，在“备注”栏中注明具体车型。核定载质量指运输车辆的核定载质量（车辆满载时可装的货物重量，约为总质量的一半），客车不填。

货物名称、货类代码：运输多种货物时，填写所有货物名称，按照重量大小排序；货类代码根据货物名称对应选择1~23中的一个数字填写，对于一个车次同一个卸货点包含多类货物的情况，填写重量占比最高的一个货物种类对应的代码填写。
货物重量：填写货物的重量，对于一个车次沿途多点卸货的情况，每行填写本次卸下货物的重量。单位：吨，保留三位小数，重量不足0.001时填写0.001。1吨=1000千克=1000公斤=2000斤，0.001吨=1千克=1公斤=2斤。
（3）备注

车型结构代码选“6.其他”时，在备注中注明具体车辆类型。另外表格填写内容中有需要说明的特殊情况也可在备注中予以说明。

（二）月度危险货物货运量调查表

1.填报范围
北京市所有具有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资质的企业需要填报该表。具体包括两类企业：（1）办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且经营范围中包含危险货物运输的企业。（2）办理《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填报该调查表。
2.统计口径

（1）北京市内：起点或者终点在北京市内的运输车次需要填写，起点和终点都在北京市外的不需要填写。
（2）机动车运输：货车（栏板、厢式、罐车等）或者客车（金杯、五菱等）发生的运输需要填写，电动三轮车（进货用、快递车）、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人力三轮车等发生的运输不需要填写。

（3）多产业活动单位：在北京市内有多个产业活动单位（分公司、经营地点）的法人单位需要填报北京市内所有的下属单位的货物运输情况，包括各产业活动单位下设部门对外货物运输、产业活动单位内部部门的调拨以及产业活动单位之间的调拨情况。
3.表格填写

每个月分别填写货运量，发货方运输、收货方运输、第三方运输，不得合并月份填写。货运量=发货方运输+收货方运输+第三方运输。可先填写发货方运输、收货方运输和第三方运输，然后填写货运量。

月度货运量调查表的填写重点在于反映货物运输的季节波动情况，即月度之间的差异，比如春节期间运输较少，夏季运输较多等。

数据的单位为吨，保留两位小数，发生运输且重量不足0.01时填写0.01。1吨=1000千克=1000公斤=2000斤，0.01吨=10千克=10公斤=20斤。
三、填写示例

被调查企业是一家炸药生产企业，调查期为8月1日-31日，货物运输需求主要为向自己的外地经销商运输炸药，同时为北京周边的部分施工工地运输炸药。

分车次危险货物运输情况调查表
	车次
序号
	日期
	发货单位所属行业
	起点地点
	起点环路代码
	发出时间
	收货单位所属行业
	终点地点
	终点环路代码
	到达时间
	运输方式
	车型结构代码
	核定载质量
	货物
名称
	货类
代码
	货物
重量
（吨）

	甲
	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1

	1
	5
	C
	山东
	4
	1
	E
	通州
	2
	4
	1
	2
	4
	炸药、雷管
	1类1项
	3

	2
	7
	C
	通州
	2
	2
	E
	通州
	2
	2
	1
	2
	2
	炸药、雷管
	1类1项
	1.5

	3
	8
	C
	通州
	2
	2
	E
	朝阳
	1
	2
	3
	2
	2
	炸药、雷管
	1类1项
	0.5

	4
	15
	C
	通州
	2
	2
	E
	朝阳
	1
	2
	2
	2
	2
	炸药、雷管
	1类1项
	0.5

	5
	17
	C
	通州
	2
	2
	E
	东城
	1
	2
	1
	2
	2
	炸药、雷管
	1类1项
	0.8

	5
	17
	C
	通州
	2
	2
	E
	海淀
	2
	3
	1
	2
	2
	炸药、雷管
	1类1项
	0.8


月度危险货物货运量调查表
	时间
	货运量

（吨）
	

	
	
	发货方运输
	收货方运输
	第三方运输

	甲
	1
	2
	3
	4

	2015年1月
	20
	8
	5
	7

	2015年2月
	15
	6
	3
	6

	2015年3月
	26
	10
	4
	2

	2015年4月
	10
	3
	7
	0

	2015年5月
	18
	9
	5
	4

	2015年6月
	…
	…
	…
	…

	
	…
	…
	…
	…

	
	…
	…
	…
	…

	
	…
	…
	…
	…

	2016年6月
	20
	10
	5
	5


四、在线填报系统使用

（一）登录

请登陆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运输管理局网站，“行业管理-货物运输管理”模块，在线填报调查表。

网址为：http://www.bjysj.gov.cn/management/hwysgl/。

登录后请先查看系统中的单位名称是否为本单位，若有误请及时电话联系技术支持人员。
请务必在调查期开始之前，登录一次在线填报系统，以确保账号和密码可用，并确定调查期。

（二）录入

登录后即可进行调查表的数据录入工作，系统中自带审核功能，请务必按照填报要求规范填写，审核通不过的数据可以录入，也可以保存，但不能上报。可根据自身情况每天填写，也可等调查期结束后一并填写。

（三）保存

数据录入或者修改后务必点击“保存”按钮，确保数据已经保存成功。审核通不过的数据也可以保存。

（四）上报

请务必确保数据已经完整录入，并确认无误后再进行上报，数据一旦上报将不能修改，须由管理员退回后才可以修改，若需修改数据请及时电话联系技术支持人员。

（五）自行记录

数据录入可直接在在线填报系统中进行，也可事先在EXCEL中填写完成后，复制粘贴至在线填报系统，也可事先在纸质调查表中进行记录然后整理填入填报系统。

五、审核内容

（一）完整性

1.《分车次危险货物运输情况调查表》，要求：

（1）封面代码须填写完整。每一行的每个指标需填写完整。
（2）车型结构代码为“6”时，须核实具体车型并在“备注”中予以说明。

（3）没有运输车次发生时，须在备注中说明具体情况。

2.《月度危险货物货运量调查表》，要求：

（1）每一行的4个指标都需填写完整，若没有运输发生则填写0，不可为空。

（2）没有运输发生时，须在备注中说明具体情况。

（二）规范性

《分车次危险货物运输情况调查表》，要求：
1.车次序号须从“1”开始顺序填写，中间不得跳数。
2.调查时间为8月1日-7日时，日期须在“1”和“7”之间。

3.货物名称填写汉字，货物重量填写数字，起点地点和终点地点按规范填写，其他均填写数字或字母，且在提供的选项中选择填写。

（三）合理性

1.《分车次危险货物运输情况调查表》，要求：

（1）货物重量单位为吨，最小填写0.001，大于50时须核实是否数量单位错误。

（2）货物名称和货类代码须对应填写。

（3）车次序号相同的行，发货单位所属行业、起点地点、起点环路代码、发出时间、运输方式、车型结构代码、车辆吨位代码须填写一致。

2.《月度危险货物货运量调查表》，要求：

（1）单位为吨，最小填写0.01，大于100时须核实是否数量单位错误。

（2）月度之间数值差异较大（数量级不同）时，须核实是否填写正确。

（3）货运量=发货方运输+收货方运输+第三方运输。

六、咨询方式

调查通知寄送、培训参会等事宜，请咨询：63036679。
调查表填写、在线填报系统使用等事宜，请咨询：58278352。

调查组织协调、核实调查真实性等事宜，请咨询：57070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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